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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POPRC-1／7 号决定：全氟辛烷磺酸 
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， 

审查了 作为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缔约方的瑞典提

交的、关于把全氟辛烷磺酸以及 96 种潜在的全氟辛烷磺酸前体物质列入《公约》

的附件 A 的提案，并对之适用了《公约》附件 D 中具体规定的筛选标准， 

注意到 没有为全氟辛烷磺酸的阴离子设置任何化学文摘社编号、而且此种

化合物在环境中并非以一种阴离子形式出现，而在相关提案中所列出的全氟辛烷

磺酸及其各种盐类则已有化学品文摘社编号如下： 

(a) 酸 1763－23－1 

(b) 钾＋盐 2795－39－3 

(c) 锂盐 29457－72－5 

(d) NH4＋盐 29081－56－9 

(e) 二乙醇胺盐 70225－14－8 

1．决定 依照《公约》第 8 条第 4(a)款，认定根据列于本决定的附件中的评

估结果，全氟辛烷磺酸已达到相关的筛选标准； 

2．还决定 依照《公约》第 8 条第 6 款、以及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

SC-1/7 号决定的第 29 段，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，负责进一步对此项提案进行审查，

并依照《公约》附件 E 编制一份相应的风险简介草案； 

3．进一步决定 在着手编制上述风险简介草案过程中，亦应处理有关把潜在

的全氟辛烷磺酸前体物质一并列入的各项相关议题；    

4．依照《公约》第 8 条第 4(a)款，邀请 各缔约方和观察员于 2006 年 1 月

27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中具体规定的资料。 
 

第 POPRC-1/7 号决定的附件 

采用附件 D 所列标准评估全氟辛烷磺酸 

A． 背景情况 

1． 用于编制此项评估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列于该文件 UNEP/POPS/POPRC.1/9

中的、由瑞典提交的相关提案。 

2． 其他科学资料则源自那些由公认的权威机构编制的审查鉴定报告、以及经过

同行审查的科学论文。 

B． 评估 

3． 已按照附件 D 中对所涉化学品进行鉴别(第 1(a)段)以及筛选标准(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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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(b)–(e)段)中所列各项相关要求对此项提案进行了如下评估： 

(a) 化学品的鉴别:  

(一) 提案中提供了论述此种酸性物质及某些盐类的充足资料； 

(二) 提案中提供了钾盐的化学结构； 

对全氟辛烷磺酸作了明确的化学鉴别。提案内容涵盖全氟辛烷磺酸、

所涉酸性物质及各种盐类物质； 

 (b) 持久性:  

(一) 所进行的各种降解测试（水解、光解和生物降解）结果均未表

明全氟辛烷磺酸可在水或土壤系统中发生任何降解（注释 1）； 

(二) 监测数据证实全氟辛烷磺酸在不同环境组分中具有持久性（注

释 2）； 

现已有充足的证据表明，全氟辛烷磺酸已达到关于持久性的筛选标准； 

(c) 生物蓄积性:  

(一) 全氟辛烷磺酸的生物蓄积系数值要比相关筛选标准中所规定的

系数值为低(在稳定的状态下约为 240-1，300；利用动力学估

算办法，则可达 2，796) (注释 1)。全氟辛烷磺酸是一种表面

活性物质，因此不宜对之进行辛烷与水的分离系数测定(注释

2)。生物蓄积系数值对于这一物质的生物蓄积性而言并不是良

好的预测参数，因为经论证，食物摄取是此种物质进入水系生

物体的通常路径（注释 3）。生物蓄积性与亲脂性程度无关，而

且所涉蓄积作用并不主要发生在脂肪组织上； 

(二) 对水生和陆界脊椎动物进行的毒理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，其去

除率极低(注释 1 和 4)。此外还有资料表明全氟辛烷磺酸亦会

对哺乳动物的生长产生低度影响(在对两代大鼠进行的研究中

发现，所涉无观测逆效应等级值为每日/0.1 毫克/公斤体重；

注释 1)； 

(三) 监测数据证实，全氟辛烷磺酸在陆界和海洋哺乳动物中具有生

物蓄积能力和生物放大能力(注释 4); 

现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，全氟辛烷磺酸已达到关于生物蓄积性的筛选

标准； 

(d) 长距离环境迁移潜力： 

(一)和(二)  广泛的监测数据、包括在远离已知污染源的场址收集到的

数据表明，此种化学品具有长距离环境迁移潜力（注释 1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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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其在空气中的估计半衰期约为 114 天（注释 4）； 

现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，全氟辛烷磺酸已达到关于长距离环境迁移潜

力的筛选标准； 

(e) 有害影响： 

(一) 未提供此方面的任何证据； 

(二) 经论证，全氟辛烷磺酸可对哺乳动物的生长产生低度有害影响。

此外，它还对水生生物具有毒性（注释 4）； 

现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全氟辛烷磺酸已达到关于有害影响标准。 

C． 结论 
 

4．审查委员会最后认定，全氟辛烷磺酸已完全达到附件 D中具体规定的筛选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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